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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理念下法学实践教学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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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新文科理念提出以来，在法考改革的背景下，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不仅加大了案例比例，而且

这些案例着力解决实际法律问题，设置的也比较灵活，允许考生自由发表观点，但是在实践教学与法考的衔

接上出现了问题，上课偏理论化，实践课不受关注。而法考与实践教学衔接有其必要性，不仅有助于提升法

考通过率，提高实践教学水平，也能促进学生实践问题处理能力的提升。因此，为实现法考与实践教学的衔

接，应当更新法学实践教学理念，加大实践课程的比重，适时安排学生参与校外实习，建立实践课程教学评

价体系，并教育引导学生注重培养自身综合法律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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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ection between legal practice teaching and leg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under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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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 was put forwar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law examination 
reform, the leg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has not only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cases, but also 
focused on solving practical legal problems, and the setting is more flexible, allowing candidate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freely.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actical teaching and law examination, and 
the class is more theoretical, and the practice class is not concer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aw examination and 
practice teaching is necessary,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the passing rate of law examin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practice teaching, but also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ability to deal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aw examination and practical teaching, we should update the 
concept of practical teaching of law,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practical courses, arran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off-campus practice when appropriate, establish a practical cours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educate and guide 
students to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ir comprehensive legal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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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考的历史演变 
为规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组织实施，

2018 年 4 月，司法部出台《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进一步

明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组织实施、报考条

件等事宜。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简称法考。 
法考具体的命题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1 都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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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考主观题后四道都是案例题，这些案例题的

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案件发生的主要事实，尽可能模

拟真实的案件处理场景，使得同学们在复习法考时

尽可能结合法律知识掌握案件处理能力，为日后从

事法律职业打下基础。 
1.2 解决案件的实际问题 
法考主观题除了第一道题，都是案例题，而这

些案例题所设计的问题都是司法实务中，司法机关

处理时遇到的程序和实体问题，尽可能模拟真实案

件处理的场景。 
1.3 题目比较灵活，允许发表观点 
法考主观题经过改革后出题更加灵活，允许学

生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追求唯一的答案，这样

的出题方式给了学生较大的思考空间，而且也与司

法实践相契合，实务审判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足或

者其他原因，存在对同一问题，不同的法院观点不

一致。 
2 法考与实践教学衔接出现的问题 
2.1 上课偏理论化 
在学校里，理论课程占绝对部分，当然这样的

课程设置是有一定原因的：1.因为学生掌握法律知

识是他们处理实际法律问题的基础，缺乏法律知识

的学生可谓是法盲。可见对学生来说，掌握基础的

法律知识，学习理论课程比不可少。2.学习理论知识，

有助力构建学生们的理论体系，民法、刑法、行政

法、诉讼法、商经等核心课程缺一不可，形成完整的

知识体系。法学专业要组织学生把所有的法学理论

课程都全部上完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2.2 实践课不受关注 
在法学教学中，因为多种原因导致实践课并不

是非常受到学生和老师的关注，具体说来： 
2.2.1 学生的无兴趣 
学生从大一开始接触法律，由于本来就从来没

有从事过任何法律职业，因此虽然老师们多次强调

法学实践很重要，但是毕竟这是老师们的经验，学

生很难真的切身体会，这就导致学生在大一大二参

加实践课程普遍划水，积极性非常差。如果模拟法

庭采取报名方式，只有少数学生积极参与，部分人

都会拒绝参加，还有部分人则只做极少的事务，浑

水摸鱼。如果采取全员参与的分组模式，则会发生

一部分人期待积极的组员做事，自己则不干活或者

干得极少。而且那些积极参与的学生在多次参与模

拟法庭后，也会变得麻木。 
2.2.2 实践课时前期安排较少 
从法学的排课情况来看，大一大二实践课程安

排的比较少，主要的表现在：实训课程每门课如知

识产权法只安排两个课时，而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

也只有一个课程。少量的实训课程无法让学生对法

律实务有非常深刻的感知。 
2.2.3 大学后期学生无精力参与 
大学后期从大三到大四，由于法学的学生的选

择比较多，一般从大三下开始，有选择考研，也有选

择法考的，而随着考公热开始，学生很多选择考公，

他们在大三学校参与实践课程都非常消极，无心付

出精力，而到了大四，一开学，法考在即，逃课不来

的，包括请假复习法考的，不在少数。后面接连而来

的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在实习期间大多数人都会全

心备考考研还有考公、事业编等，无精力投入到实

习中，或者对实习抱着被迫参加的心态，更有甚者

在实习期间复习自己的考试，还有人虚假实习，根

本就没有去实习单位，在家里复习考试。 
法学学生前期着重于理论课程，实践课时比较

少，而后期有实训课程，但是主要集中在大四，与法

考无法衔接。 
3 实践教学与法考衔接的意义 
3.1 提升法考通过率 
实践教学与法考衔接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提升

法考通过率。对于一个法学专业来说，法考通过率

高并不能就一定说这个学校的法学专业质量高，但

是却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学校的法学教学水平。

因为从社会评价来看，法考几乎是从事所有法律职

业的基石，对学生未来的法律就业相当重要。 
3.2 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通过加强实践教学与法考衔接，不仅有利于提

高法考通过率，也会促进学生对实践课程的参与度，

老师在开展实践教学中积累丰富的经验，锻炼学生

的法律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学习的主动性，

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3.3 促进学生实践问题处理能力的提升 
很多学生在初入职场从事法律职业后，对于如

何将自己的法律知识运用到实务中都备感困难，明

明法律知识掌握的很好，法考也高分通过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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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实际案件的处理中，却不知如何分析繁杂的

案卷中分析出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撰写自己写各种

法律文书非常困难，从而出现了法学领域“高分低

能”，他们中很多人因此会感叹大学教育的无用，学

法与用法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4 法考与实践教学衔接之建议 
4.1 加大实践课程课时 
（1）适当增加实训课程的上课时间，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法学生来说，现阶段能够参加

实践课程的机会比较少，真正能够长期参与实习已

经是大四，但是他们此时又面临着多重考试的压力，

因此在学生大学前期就应当增加实训课程的上课课

时，这样就为他们提高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比如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会开辟法律诊所，

由学生与老师共同接受对于校内一些学生的法律问

题咨询，在老师的带领下代理真实的案件，这些真

实的案例不仅会刺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会促进

他们提高自身法律问题处理能力，积累实务经验，

对于正在学习法律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明白自身所

学专业价值的宝贵机会、 
（2）不必担心实训课时过多会影响理论课程的

讲授。对于现在学生，可以由他们在参与实训教学

对有关内容自我学习。现在社会网络非常发达，学

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查阅到相关的学习资料。B 站、

抖音以及一些法考机构等平台提供了大量的免费学

习资料，为学生自学奠定基础。而且教师也不应当

惧怕学生自学，因为自学有助于学生思维能力、自

律能力以及学习主动性的培养。 
4.2 建立与校外实践基地长效合作机制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长期处于学校环境下，

入学前才从高考的紧张感中脱离出来，对于法学高

度专业化的这样课程不甚了解。具体表现在： 
（1）虽然说老师会跟他们举很多案例，或者组

织模拟法庭，但是这些案例都是经过老师们的裁剪，

变得与真实案件处理相差甚远。在真实案件中，通

过运用理论知识去解决法律问题要困难的多，这是

因为很多法律问题都隐藏在纷繁复杂的案卷材料与

当事人的言语中。所以仅仅通过学校学习，学生们

对法律实务的了解也只是冰山一角。 
（2）一些在大一或者大二寒暑假期间参与过律

所和法院实习过的学生都纷纷表示，实务中的法律

案件处理与课堂所学知识相去甚远。有些人法考分

数很高，但是在处理案件时却举步维艰。 
（3）如上所述，学生真正能够参与法律事务一

般是在大四，此时学校会在开学后组织，但是此时

法考已经考完，原因在于法考一般安排在大四开学。

因此，学生的法律问题处理能力没有及时通过实习

得到锻炼，无法实现与法考的衔接。 
鉴于以上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在大二的寒暑假

组织学生去律所或者法院实习，具体实施如下： 
1）在大二的寒暑假安排学生去实习，原因在于： 
第一，大一暑假即安排学生去实习，此时学生

才学习法学，对很多基础法律知识都不懂，此时盲

目安排他们去法检或者律所并不会产生好的效果； 
第二，此时去实习，学生不仅积累的一定的基

础法律知识，对于民刑及诉讼法、商经等课程均有

涉猎，参与实习不会出现法律知识茫然无知的情况。 
2）学生在大二年级尚小，为确保学生的安全，

安排学生去校外实习，应当告知家长，并经过家长

的同意。 
3）建立与实践基地的长效联系 
第一，双方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对于学生的管

理、实习评价以及突发事件处理等问题都应该在实

习中进行明确。 
第二，除了说暑期安排学生实习，在平时的一

些实践课程中，也应当注意与校外实践基地对接，

邀请他们参与到实践课程的教学中，最大的发挥实

践课程的教学效果。 
4.3 建立实践课程评价体系 
过去以来，学生对于实践课程都是敷衍了事，

走过场，而老师们偏重理论教学，对于实践教学的

评分也是不甚关注。以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来说，

评分标准是优良中差，但是具体如何确定什么是优

良中差并没有标准，完全凭老师的感觉。 
4.3.1 实践课程评价体系的特色 
实践课程不同于理论课程，其没有所谓唯一的

答案，就理论课程来说，其考核方式主要就是考试，

而考试主要就是选择题、简答题还有案例题等，大

多数都存在标准答案，对个人表现很容易评价。而

对于实践课程，各个学校开课的有法律诊所、模拟

法庭、毕业实习等，这些课程特别依赖学生的个人

表现，很容易掺杂老师的主观感受。所以对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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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确定明确评价体系非常重要。 
4.3.2 评价体系的建立 
建立合适的评价体系对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提升实践教学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借鉴理论教学，

对于实践教学，利用评价指标，对这些指标进行量

化，并且区分不同的指标的重要性来分别赋值，对

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表现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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